附件3：

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交流程序
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条  为有效实施《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》，保证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有序进行，根据《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组织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。

第三条  协会负责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，各认证机构和参与同行评议交流的审核/检查员应当积极参与和支持同行评议交流工作。

第四条  按照《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协会在认证机构推荐案例结束后，将全部案例分为六类，并予以公布。

第五条  协会按照参加同行评议交流的各类案例的数量，组成同行评议组。

第六条  每个同行评议组人数不少于7人，由协会推荐，经全组成员过半数通过产生组长一人，负责本组工作。

第七条  每组由组长指定两人负责材料评议，其他人员负责现场评议。

第八条  材料评议：对认证机构所提交案例的材料真实性、逻辑性进行评价，形成评价记录。

第九条  现场评价：对案例做出整体、系统的评议，每个评议人员单独形成记录，专人汇总，组长当场宣布。

第十条  现场评价的过程如下：

（一）由审核/检查组长或本组代表陈述本案例的概况、特点、成效，陈述人必须是本组成员，时间十分钟；

（二）评议人员提问，陈述人回答，时间五分钟；

（三）评议人员做出评价，当场宣布各个评议人员的评价结果；

（四）汇总材料评议和现场评议的结果后，当场宣布评议结果，同时宣布材料评议结果。

第十一条  评议结果宣布后不得更改。

第十二条  评议记录由协会现场回收并保存。

第十三条  本程序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。
